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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调整实施意见

为建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医保发〔2022〕7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重要事项报告和价格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苏医保发〔2022〕78 号）、《无锡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总量调控实施意见》（锡医保价采〔2025〕18号，以下简称《总量调控实施意见》）内容，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调价触发
根据《总量调控实施意见》规定，以年度为单位实施价格动态调整评估，仅在符合调价启动条件且不触发约束条件时，经上级医保部门同意，可以实施价格动态调整。年度调价总量、可用总量严格按照《总量调控实施意见》要求进行测算。调价评估不实施动态调整的年度，在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行基础上，经省医保部门同意，可选取部分项目进行有升有降的专项调整，具体调整流程与价格动态调整相同。
二、调价范围
项目范围：上级医保部门授权我市管理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实施范围：无锡市（包括江阴市、宜兴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驻锡省属、军队医疗机构。
三、调价步骤
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动态调整实行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参与为主的政府指导价形成机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按照项目调查要求，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提出调价建议，根据有效平均建议价格，经专家论证、协同周边省市价格后制定调价方案，在可用总量范围内进行调整。
（一）项目调查
1.医疗保障部门下发通知。经评估触发价格动态调整或专项调整的，市医保部门向辖区内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下发项目调查通知，在市管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范围内选取部分项目，对辖区内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征求调价建议。因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分类管理，原则上对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征求建议。确有必要的，可延伸扩展至部分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2.医疗机构上报调价建议。医疗机构根据调查通知要求上报调价建议，调价建议包括：项目编码、项目名称、人力资源消耗、技术难度、风险程度、调价重要程度排序、医院测算成本、建议价格等内容（具体见附件，但不限于附件内容）。
3.开展邻近省市项目价格调查。医疗保障部门对邻近省市开展医疗服务项目现行价格调查。邻近省市暂定上海、浙江、南京、苏州和常州，确有必要的，可延伸扩展至省内、外其他城市。
（二）建议价格审核
医疗保障部门对医疗机构上报的项目建议价格进行审核，剔除不符合规则的无效报价，以下情形报价无效：
1.医疗机构在调查截止时间后上报调价建议的；
2.医疗机构调价建议中建议调价项目的信息不完整的；
3.医疗机构调价建议中上年度工作量数据与医疗机构运行情况年报数据不一致的；
4.建议价格涨幅超过100%的项目，且申报医疗机构不能同步提交详细的成本测算和经济性分析报告的；
5.某项目医疗机构建议价格≥该项目所有医疗机构平均建议价格1.5倍的；
6.医疗机构某一项目建议价格的涨价金额，超过该医疗机构上年度医疗服务收入（不含检查、检验收入）的1%，或超过本次调价可用总量的5%的；
7.所报项目上一轮已实施调整的（不含建议调降项目）；
8.群众集中投诉举报或媒体多次报道认为价格偏高、存在滥用的项目。
（三）测算医疗机构平均成本和平均建议价格
以各医疗机构上年度开展项目的工作量为权重，测算有效的项目平均成本和平均建议价格。
（四）调价项目排序
1.备选调增项目
（1）按人力成本占比进行分组。为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以平均人力成本占平均成本超60%的项目划为备选A组，平均人力成本小于60%的项目划为备选B组。
（2）按规则对备选项目进行赋分。根据项目总分高低，依次确定调价项目的先后顺序，赋分规则见下表：
	序号
	条件
	分值
	备注

	1
	提出调价建议的医疗机构家数超过2家的，每多一家
	1
	最多不超过5分

	2
	儿科专用项目、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四级手术项目、国家和省支持发展的重点学科和薄弱学科项目，每符合1项
	3
	

	3
	耗材集采直接涉及的手术项目
	3
	

	4
	人大建议或政协提案涉及项目，每符合1项
	5
	

	5
	医保支付类别为甲类或乙类的项目
	1
	

	6
	近五年未调增价格的
	1
	

	7
	价格同时低于苏州、常州两个周边城市的
	3
	


2.备选调降项目
备选调降项目主要为价格高于周边城市，或技术劳务价值较低、以设备物耗为主的项目，依次按价格比值、申报医疗机构家数、医保支付类别的规则进行排序：
（1）价格比值排序：项目现行价格同周边城市现行项目最低价格比值越高的，排名越优先；
（2）申报医疗机构家数排序：按照建议调价项目申报医疗机构家数进行排序，申报家数越多的，排名越优先；
（3）医保支付类别排序：按照项目的医保支付类别进行排序，优先度为甲类＞乙类＞丙类。
（五）调价方案确定
1.拟调价格确定。综合考虑项目平均成本、医疗机构平均建议价格、邻近城市比价关系和历史调价幅度，确定拟调价格。各类医疗机构的拟调价格需保持原有的比价关系。
2.占用总量计算。根据上年度我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工作量计算各项目涨价占用的调价总量。
3.调价项目筛选。
（1）调降项目：按顺序选择一定数量的备选调降项目，具体数量根据上级医保部门指导，结合当年度实际调价情况综合确定。调降项目释放的调价总量计入可用总量中一并计算。
（2）调增项目：在可用总量110%的范围内，按照项目分值排序优先选择备选A组项目，若可用总量供备选A组内所有项目使用后尚有剩余，可以按照项目分值排序供备选B组内的项目使用。不同项目分值相同时，优先调整人力成本占比高的项目。
4.调价方案论证。市医保部门组织专家对筛选后的调价项目以及拟调价格进行论证，拟调增项目可向技术难度大、风险程度高的项目适当倾斜；拟调降项目主要选取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验项目和易滥用辅助检查、辅助操作项目。为确保价格调整后医疗服务项目之间合理的比价关系，对于治疗功效、技术难度、项目成本相近的部分项目，可根据专家论证情况酌情同步纳入调价方案。
5.形成调价方案。根据专家论证意见，形成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方案，在可用总量限额内确定本年度拟调项目和拟调价格。
6.调价方案不得出现以下情形：
（1）使用调价总量超过当年度可用总量
（2）单一项目使用调价总量超过15%
（3）备选A组项目的数量或金额低于总量的60%
（4）存在群众反对调价意见强烈的项目
7.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对调价方案进行完善。
四、调价实施
调价方案确定后，经向省局履行重要事项报告，并报市政府同意后正式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此前出台的《无锡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实施意见（试行）》（锡医保价采〔2023〕15号）同步废止。

附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项目调价建议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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